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民小學 112年度選拔「全市模範兒童」實施計畫 

 

一、目的：鼓勵兒童敦品勵學、修己善群、奮發向上、樹立楷模，激發兒童向

善及榮譽感，以收見賢思齊之效。 

二、名額：正取 2名、備取 1名。（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名額） 

三、選拔方式： 

  （一）六年級各班先依照本校「全市模範兒童校內初選」評分標準進行初選 

        ，推選一名學生參加學年分數審查，111學年度兒童自治市小市長得直 

        接參加分數審查。（不占原班名額） 

  （二）由生教組長會同六年級五位導師進行學年分數審查。 

  （三）遴選小組由校長、四處室主任組成，邀請學年主任列席，進行決選。 

  （四）總分相同時，以「其它表現」分數較高者優先錄取。 

  （五）當選全市模範兒童者與校內模範兒童不重複。 

四、選拔期程：參加選拔者於規定時間內備妥評分表及相關證明文件正本，依 

              序彙集成冊送交承辦人。 

  （一）班級初選時間：112年 2月 10日(五)至 112年 2月 13日(一)止。 

  （二）班級代表送件：112年 2月 14日(二)下午 4：30前將相關資料送交 

                      學務處生教組。 

  （三）學年分數審查：112年 2月 15日(三)下午 13：00。 

  （四）遴選小組決選：112年 2月 20日(一)上午 09：00（暫定）。 

五、評選給分注意事項： 

  （一）各項表現（或獎狀）除「月考、學期成績優良獎狀」採計五、六年級 

        外，其餘項目一至六年級全部採計。 

  （二）競賽成績： 

        1.全國比賽和縣市比賽獎狀須以政府部門（如：教育部、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他縣市政府或其所屬單位…）主辦，擇優採計。 

        2.政府委託學校或民間團體承辦、政府與民間團體合辦且獎狀具備辦 

          理文號與政府機關關防為限。 

  3.學校獎狀則須蓋有學校（本校或他校）校長印章。 

  （三）為了避免參選人分數集中於單一類別（比如體育類），故在競賽成績部 

        份，單一類別總分以 40分為限。 

  （四）評分表資料請導師親自檢查分數並送交生教組，勿讓學生自行送件。 

六、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民小學 112年度選拔「全市模範兒童校內初選」評分表  

 

班級: 六年_____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 
                     

                    名次 

 獎狀種類 

第 1名 

特優 

冠軍 

金牌 

第 2名 

優等 

亞軍 

銀牌 

第 3名 

甲等 

季軍 

銅牌 

第 4名 

佳作 

殿軍 

第 5名 

入選 
第 6-8名 小計 

競賽成績 

國際性 

比賽 

個人 18×(   ) 15 ×(   ) 12×(   ) 9×(   ) 6×(   ) 3×(   )  

團體 9×(   ) 7.5 ×(  ) 6×(   ) 4.5×(   ) 3×(   ) 1.5×(   )  

全國性 

比賽 

個人 12×(   ) 10×(   ) 8×(   ) 6×(   ) 4×(   ) 2×(   )  

團體 6×(   ) 5×(   ) 4×(   ) 3×(    ) 2×(   ) 1×(   )  

直轄市 

縣市性 

比賽 

個人 6×(   ) 5×(   ) 4×(   ) 3×(    ) 2×(   ) 1×(   )  

團體 3×(   ) 2.5×(   ) 2×(   ) 1.5×(   ) 1×(   ) 0.5×(   )  

校內比賽 
個人 3×(   ) 2.5×(   ) 2×(   ) 1.5×(   ) 1×(   ) 0.5×(   )  

團體 1.5×(  ) 1.25×(  ) 1×(   ) 0.75×(  ) 0.5×(   ) 0.25×(  )  

 

 

 

 

其他表現 

1.月考、學期成績優良獎狀(每張 2分) ，上限 10 分 2×(    )  

2.模範兒童獎狀(每張 2分)，上限 10分 2×(    )  

3.閱讀小碩士（每張 1 分）；閱讀小博士（每張 2 分），   

  上限 10分 
1×(    )+2×(    ) 

 

4.擔任本校校園服務隊，服務盡責者(2分) 處室審核簽名: (           )  

5.擔任本校自治市工作，服務盡責者(2分) 處室審核簽名: (           )  

6.五年級上學期擔任班級幹部，服務盡責者(2分) 導師審核簽名: (           )  

7.五年級下學期擔任班級幹部，服務盡責者(2分) 導師審核簽名: (           )  

8.六年級上學期擔任班級幹部，服務盡責者(2分) 導師審核簽名: (           )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 總分  
 
◎以上各項表現 (或獎狀) 除「月考、學期成績前 3名獎狀」採計 5、6年級外，其餘項目 1 

  至 6年級全部採計。 
◎競賽成績：全國比賽和縣市比賽獎狀須以政府部門(如:教育部、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政府

教育局、他縣市政府或其所屬單位……)主辦、政府委託學校或民間團體承辦、政府與民間
團體合辦，獎狀具備辦理文號與政府機關關防為限；學校獎狀則須蓋有學校(本校或他校)
校長印章。其中單一類別（比如體育類）總分以 40分為限，競賽成績總分最高 60分。 

◎有重大違反校規(或班規)者，不得參與模範兒童選拔。 
◎各班依上述項目先完成初選，推選一名學生參與學校複選。 
◎請參加選拔者於 2月13日(一)放學前準備評分表及相關證明文件正本依序彙集成冊送級任 
  老師進行初選。 


